关于开展首届“一院一品”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党总支、各二级学院：

    为进一步繁荣学校校园文化，现组织开展首届“一院一品”校园文化建设征秀成果评选活动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坚持立德树人，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，以建设优良的教风、学风为核心，结合专业学习，融入思政教育，着力打造形成一批校园文化建设优秀项目，提升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水平，努力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，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。

评选范围

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，并推选能体现本单位特色，具有品牌性的校园文化活动（不多于二个）。具体内容可参考以下范围：

　　1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，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、机制化，富有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主题活动。

　　2．突出各单位特色，加强学风和教风建设的工作举措与实践项目。

　　3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弘扬，推动学校进一步发挥文化育人功能的学术研讨类活动。

4．陶冶情操、丰富师生文化生活，深受师生喜爱的校园文娱体育类活动。

5、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的各类创新创业活动。

　　6．其他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，贴近实际、感染力强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果（包括各类主题教育活动、节庆活动、社团活动、网络文化活动等）。

三、时间及要求

各单位要注意把握申报项目的思想导向，安排专人负责申报工作，按照要求择优于12月10日前报送申报材料。　

1.请填写：《山东艺术学院“一院一品”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申报表》。

2.请选送能够充分展现申报成果的电子照片3-5张。

请将以上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sdysxyxcb@163.com，同时将申报表纸质件盖章送交宣传部办公室，电话：86522216。
四、奖励办法

学校将根据各单位报送的活动及开展情况，组织“2016年山东艺术学院优秀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”，并给予奖励。同时，参照省委高校工委有关文件要求，择优推荐参加“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（活动类）评选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山东艺术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

附件一：

山东艺术学院“一院一品”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申报表

	申报单位
	（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）
	活动

名称
	

	对活动的文字表述（主要内容、文化特色、社会意义）：




